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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说 ：
“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在
进 一 步 完 善 就
业 政 策 的 基 础
上，培训帮扶也
在 促 进 就 业 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期，《乐业周刊》“政策便利店”专版继

续聚焦人们关心的就业及培训政策，希望通
过梳理和解答帮助并惠及更多就业群体，为
公共就业提质增效。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Q：新的补贴培训政策已经出
台，哪几类对象能参加补贴培训，其
各自的补贴标准是怎样的？

A：根据《上海市社会化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法
定劳动年龄段内的以下5类人员，在
补贴培训实施机构参加纳入补贴培
训目录的培训项目，考核鉴定合格的
（含补考合格），按以下比例享受培训
补贴：

（一）（本市户籍）失业人员、协保
人员和原农村富余劳动力。此类人
员，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100%
培训补贴；

（二）在职从业人员（含本市户籍
的灵活就业人员、非正规就业劳动组
织从业人员等、外省市户籍参加本市
社会保险并处于缴费状态的从业人
员等）。此类人员，参加紧缺急需培
训项目的，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
80%培训补贴；参加其他培训项目的，
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60%培训补
贴。

（三）本市户籍的残疾人、退役
士兵（退役后 5 年内）。此类人员，
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 100%培

训补贴。
（四）高等院校毕业学年学生（含

在本市高等院校就读的外省市生源
毕业学年学生）。此类人员，参加紧
缺急需中级以上或单项技术类专项
职业能力培训项目的，可按规定的补
贴标准享受80%培训补贴；参加其他
中级以上或单项技术类专项职业能
力培训项目的，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
享受60%培训补贴。

（五）本市监狱、戒毒所内的服
刑、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前获准参加
经认定的培训项目的）。此类人员，
本市户籍的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
100%培训补贴。外省市户籍参加紧
缺急需培训项目的，可按规定的补贴
标准享受80%培训补贴；参加其他培
训项目，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
60%培训补贴。

★以上各类人员参加创业能力
培训的，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
100%培训补贴。

Q：我们单位是一家由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民办
职业培训机构，想成为补贴培训实施
机构，请问具体的申报认定流程是怎

样的？
A：本市对承担补贴培训的实施

机构实行申报签约制度。
由培训机构向所在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以下简称区培训
管理部门）提出申报，经区培训管
理部门审核后，具备相应条件的培
训机构与区培训管理部门签订《承
担补贴培训协议》后，可实施补贴
培训。

Q：我是一名企业在职职工，想
参加本年度补贴目录内的培训项目，
请问如何报名参加培训，具体的流程
是怎样的？

A：补贴对象中的前4类对象有
培训需求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社
保卡）、有效实名制银行卡（上海银
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或邮政储蓄银行），到
就近区就业促进中心申请培训项
目。

以下人员还需提供相关证件：
（1）失业人员、协保人员和原

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失业登
记证》

（2）高等院校毕业学年学生提供

学生证及学籍证明（加盖院校或二级
学院公章）或毕业生推荐表原件（加
盖院校或二级学院公章）

（3）退役士兵提供《退役证》
（4）残疾人提供《残疾人证》
经费核拨方面，5类补贴对象中

的第1～4类对象，根据其考核鉴定
的结果，本市业务系统自动生成补贴
经费发放名册。自成绩公布之日起
三个月内，按资金管理要求，经区就
业促进中心或区培训管理部门审核
确认，按规定将相应补贴经费核拨至
本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其中，第1～3类对象的补贴经
费由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第4类
对象的补贴经费由就业补助资金中
列支。

另外，5类补贴对象中的第1～4
类对象，参加技师、高级技师培训项
目，鉴定不合格并承诺放弃再次考核
鉴定的，应到原申请培训项目的区就
业促进中心办理相关手续。经区就
业促进中心或区培训管理部门审核
确认，培训费补贴可按照鉴定合格的
补贴标准的50%核拨至本人提供的银
行账户。

Q：哪些用人单位可以申请“双
特”政策补贴？

A：本市从事绿化市容、物业管
理、涉老服务、养护服务、邮政快递行
业的用人单位及涉农单位（包括涉农
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吸纳经认定的

“特定就业困难人员”，安排在一线非
管理类工作岗位就业且签订一年以
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办理用工登记
备案手续以及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可申请岗位补贴扶持。

Q：特定行业用人单位如何申请
补贴？

A：特定行业用人单位录用特定
“就业困难人员”满6个月后，可向经
营地（服务场所）所在区就业促进中
心业务经办部门提出补贴申请。涉
农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录用特定就业
困难人员满6个月后，可向注册地所
在区就业促进中心业务经办部门提
出补贴申请。

Q：特定行业用人单位申请补贴
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A：（1）营业执照或相关注册登
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持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
新版营业执照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
原件及复印件）；

（2）加盖区（或市级）行业主管部
门公章的行业证明（仅首次申请时需
要）；

（3）《特定行业用人单位招用特
定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申请表》（附件
三）和《特定行业用人单位吸纳特定
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申请名册》；

（4）与特定“就业困难人员”签订
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5）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为
应当审核的其他内容。

Q：行业证明去哪里开具？
A：行业证明需要去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开具，具体信息可

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官方网站下载。
Q：“双特”政策岗位补贴的标准

和期限是什么？
A：岗位补贴的标准为本市月最

低工资标准的50%。对于同一名“特
定就业困难人员”，在其劳动年龄段
内，岗位补贴期限累计一般不超过3
年，用人单位吸纳“特定就业困难人
员”补贴期满，且该“特定就业困难人
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2年的，补
贴期限最长可延长至该“特定就业困
难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

Q：“双特”政策的补贴计算口径
有何新变化？

A：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双
特”政策补贴口径明确为：招用一人，
补贴一人。

Q：“双特”补贴审批流程是怎样
的？

A：（1）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
绍部门收到用人单位的申请材料

后，进行初审，并在《特定行业用人
单位招用特定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申
请表》上签署初审意见。初审通过
的，报区就业促进中心审批；初审未
通过的，应及时通知用人单位并告
知原因。

（2）区就业促进中心收到申请材
料后，在《特定行业用人单位招用特
定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申请表》签署审
批意见。

Q：“双特”补贴支付流程是怎样
的？

A：（1）经区就业促进中心审批
通过后，区就业促进中心业务经办部
门将《特定行业用人单位招用特定就
业困难人员补贴申请表》交至失业保
险部门办理支付手续。

（2）补贴款由失业保险基金通过
银行划拨到申请单位指定的银行账
户。申请单位名称与资金到帐的银
行账户户名必须一致。

“双特”及培训补贴热点问题解答

优化补贴标准 完善就业援助政策

“双特”政策岗位补贴的标准和期限

5类人员可享受补贴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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